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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民用航空气象观测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

依据《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是指用于民

用航空活动且可测量或计算气象光学视程、跑道视程、风向、风

速、温度、湿度、气压、降水、云等气象要素的自动化设备或同

时具有数据及信息的处理、显示、发送、存储等功能的系统。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首次应用于我国民用航空活动的自动

气象观测设备（包括新型号）试验验证的评估。 

第四条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由设备生产厂

家提出，由科研机构、院校、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具体实施。 

第五条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实施单位应当

在实施试验验证前制定试验验证方案。 

第六条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方案应至少含

有如下内容： 

（一）试验验证的目标； 

（二）试验验证的内容； 

（三）试验验证的时间计划； 

（四）试验验证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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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验验证的依据； 

（六）试验验证的方式、方法； 

（七）试验验证的非地理、天气气候条件； 

（八）实施设备试验验证的单位和技术人员名单（姓名、专

业、职称、年龄、所属国家等信息）及承担的任务； 

（九）试验验证的其它资源。 

第七条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的实施单位完

成试验验证工作后向民航局航空气象主管部门提出评估申请。 

第八条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的实施单位申

请试验验证评估时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试验验证实施单位的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二）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生产厂商法人营业执照、

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三）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生产厂商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复印件； 

（四）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生产厂商的专业技术人员、

生产条件、售后服务条件的证明材料； 

（五）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产品设计定型成套文件； 

（六）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报告； 

（七）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质量检验材料； 

（八）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检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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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产品设计的功能、技术性

能、数据格式和环境适应性逐项说明； 

（十）自动气象观测设备满足我国民用航空相关技术要求的

证明材料； 

（十一）其他材料。 

第九条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试验验证报告应至少含

有如下内容： 

（一）已验证的设备名称、型号； 

（二）已验证设备的生产商、提供商全称及所在国全称； 

（三）设备试验验证承担单位或机构全称； 

（四）设备试验验证的方案； 

（五）设备试验验证的主要过程； 

（六）试验验证的气候及天气环境； 

（七）试验验证地点的地理环境； 

（八）试验验证的供电、通信环境； 

（九）设备试验验证的记录（天气条件、测量和输出数据、

运行正常性、故障等非正常情况等）； 

（十）设备试验验证的结论（功能、性能、环境适应性等）； 

（十一）数据格式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第十条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没有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

测设备性能、环境适应性的检测材料时，申请人应选择检测、测

试机构对设备性能、环境适应性进行检测。 



 

 4 

第十一条 民航局航空气象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对提交的申请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第十二条 民航局航空气象主管部门收到全部有效的申请材

料并在检测或测试资料齐全的情况下组织专家评估。 

第十三条 评估专家组由自动气象观测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

适合评估工作的民航行业内外专家组成。 

第十四条  民航局航空气象主管部门负责建立试验验证评估

专家库，评估专家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 

第十五条  评估专家组根据评估目的和相关技术要求，依据

本办法拟定评估方案。评估方案包括评估目标、依据、程序、方

法、采用的技术、评估人员分工、责任划分及工作要求等。 

第十六条 评估专家组应当在评估组长的主持下，认真查验设

备功能、识别验证方法及技术的有效性、核查相关材料、计算分

析数据，实事求是地提出评估意见。 

第十七条 评估专家组根据本办法附件一的查验程序和方法，

对照附件二查验设备功能，并填写附表 1、2。 

第十八条 评估专家组根据有效的检测结果核查设备的性能

和环境适应性，填写附表 3、4、5。 

第十九条 评估专家组依据设备功能查验、性能和环境适应性

核查结果，综合现场查验等结论，提出评估意见，形成书面的评

估报告。 

第二十条 评估报告应至少包括评估方案、评估结论、支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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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论的理由、数据、记录、材料、每位评估专家的书面意见等，

对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方法、结论等。 

第二十一条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评估期间，根据评估

需要，评估方派两名以上人员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实地核

查。 

第二十二条 民航局航空气象主管部门自收到专家组评估报

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回复并公开评估结论。 

第二十三条 实地核查和检测机构进行产品检测所需时间不

计入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即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航空气象主管部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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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功能查验程序和方法 

一、显示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查验人员对设备或系统显示的功能进行逐一检查。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显示的功能满足附件二第一、二、三、

四、五条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二、数据传输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报文发送功及数据传输功

能。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的报文发送和数据传输功能满足附

件二第六、七条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三、存储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存储功能。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的存储功能满足附件二第八条的技

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四、时钟同步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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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时钟同步装置及其功能。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的时钟同步功能满足附件二第九条

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五、监控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监控功能。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的监控功能满足附件二第十条的技

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六、中文界面显示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是否支持中文界面显示。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能满足附件二第十一条的技术要求，

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七、编发报功能查验 

（一）观测用户终端 

1、查验方法 

查验人员按照报文编写的要求，对设备或系统的编发报

功能进行检查。 

2、结果评定 



 

 8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能满足附件二第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条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二）预报用户终端 

1、查验方法 

查验人员按照报文编写的要求，对编发报功能进行检

查。 

2、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能满足附件二第十六、十七条的技术

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八、计量单位或表示方法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气象数据计量单位或表示方

法显示。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气象数据计量单位或表示方法满足

附件二第十八条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九、参数设置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机场名称、四字代码、海拔

高度、机场标高、经度纬度、跑道标高、跑道号、最低运行

标准、特殊天气报告标准等参数或机场信息。 

（二）结果评定 



 

 9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的参数设置功能满足附件二第十九

条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十、终端设备告警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系统告警功能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的告警功能满足附件二第二十、二十

一、二十二条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十一、设备实时监测功能查验 

（一）查验方法 

设备或系统开机工作，检查实时监测功能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的实时监测功能满足附件二第二十

三条的技术要求，则判定为合格，否则不合格。 

十二、统计功能查验 

(一) 查验方法 

模拟输入数据源统计项目，检查气象统计功能。 

（二）结果评定 

若被试设备或系统有统计功能且统计数据正确，判定为

合格，否则不合格。 

十三、可检定性和可校准性查验 

     根据检查规定查验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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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应具有的功能 

一、具有显示系统测量和计算的实时气象要素的功能。 

二、具有按不同跑道分别显示气象观测要素的功能。 

三、空中交通管制塔台终端和机场运行管理终端应具有

显示功能包括：跑道接地地带、中间地带、停止端的风向和

风速:瞬时值（包括跑道方向的顺风和顶风、垂直跑道的侧

风）、2 分钟平均值（包括最小值、最大值、阵风、跑道方向

的顺风和顶风、垂直跑道的侧风）；云底高度；能见度；跑

道接地地带、中间地带、停止端的跑道视程: 以实际跑道灯

光强度计算的 1 分钟平均跑道视程值、跑道灯光强度参数；

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露点温度；降水；人工输入的天气

现象和云底高度值。 

四、中央处理单元、观测用户、预报用户及系统监控终

端应具有显示功能包括: 跑道接地地带、中间地带、停止端

的风向和风速: 瞬时值（包括跑道方向的顺风和顶风、垂直

跑道的侧风）、2 分钟平均值（包括最小值、最大值、阵风、

跑道方向的顺风和顶风、垂直跑道的侧风）、10 分钟平均值

（包括最小值、最大值、阵风、跑道方向的顺风和顶风、垂

直跑道的侧风）; 云底高度; 能见度：1 分钟平均 MOR 值、

10 分钟平均 MOR 值、1 分钟和 10 分钟平均的跑道方向能见

度值（VIS）；跑道接地地带、中间地带、停止端的跑道视

程：10 分钟内的 1 分钟平均最小值和平均最大值、跑道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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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参数、以实际跑道灯光强度计算的 1 分钟平均跑道视程

值、以最大（100％）跑道灯光强度计算的 10 分钟平均跑道

视程值；气压; 气温、相对湿度、露点温度、日最高和最低

气温、最高和最低气温出现的时刻（协调世界时）; 降水; 人

工输入的天气现象和云底高度值。 

五、其它用户终端应具有显示功能包括：跑道接地地带、

中间地带、停止端的风向和风速：瞬时值（包括跑道方向的

顺风和顶风、垂直跑道的侧风和顶风）、2 分钟平均值（包括

最小值、最大值、阵风、跑道方向的顺风和顶风、垂直跑道

的侧风）、10 分钟平均值（包括最小值、最大值、阵风、跑

道方向的顺风和顶风、垂直跑道的侧风）；云底高度；能见

度：1 分钟平均 MOR 值、10 分钟平均 MOR 值、1 分钟平均

的跑道方向能见度值（VIS）；跑道接地地带、中间地带、

停止端的跑道视程：10 分钟内的 1 分钟平均最小值和平均最

大值、跑道灯光强度参数、以实际跑道灯光强度计算的 1 分

钟平均跑道视程值、以最大（100％）跑道灯光强度计算的

10 分钟平均跑道视程值；气压；气温、露点温度、相对湿度、

日最高和最低气温、最高和最低气温出现的时刻（协调世界

时）；降水；人工输入的天气现象、云底高度值、主导能见

度值。 

六、具有通过航空固定电信网（AFTN）发送报文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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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具有通过有线和无线的通信方式远程传输实时数据

及系统监控信息的功能；实时数据的输出格式应符合规定的

要求。 

八、具有存储一年以上气象实时数据、报文等信息的功

能，并具有对存储的历史资料进行查询、显示、统计、输出

等功能。 

九、具有 GPS 授时或与外部无线电广播基准信号时钟同

步的功能。 

十、具有整体运行状态、传感器工作状态、编发报错误

等监控及系统日志的显示、告警、存储、查询等功能。 

十一、具有中文界面支持的参数配置、数据显示、报文

编辑和发送、信息查询等功能。 

十二、具有自动编发机场天气报告和经人工干预后编发

机场天气报告的功能。 

十三、具有直接修改机场天气报告报文错误和重新发送

最后一份机场天气报告报文等快速纠错的功能。 

十四、具有人工输入数据和编辑人工观测数据及相关资

料的功能。 

十五、具有自动接收趋势预报，并附加到 METAR 和

SPECI 报之后对外发布的功能。 

十六、具有直接修改趋势预报报文错误和重新发送最后

一份趋势预报等快速纠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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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具有将趋势预报发送到观测用户终端的功能。 

十八、设备气象数据的计量单位和表示方法应为风向

（度或°）、风速（米/秒或 m/s），云底高度（米或 m）、能

见度（米或 m）、跑道视程（米或 m）、跑道灯光强度（级或

百分比或%）、气压（百帕或 hPa）、气温（摄氏度或℃）、相

对湿度（百分比或%）、最高最低气温出现时刻（小时分钟或

hhmm）、降水量（毫米或 mm）。 

十九、具有机场参数、传感器参数、收发报文参数、特

殊报告参数、基准观测点参数和观测时间等其他参数的设置

功能。 

二十、具有气象要素及其变化达到或通过特殊天气报告

标准时，具有自动产生视觉和听觉的告警提示信息。 

二十一、当气压、气温等气象要素发生异常变化或输入

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气象要素时，具有自动产生听觉和文字提

示信息。 

二十二、当设备或功能模块出现故障时，具有自动产生

视觉和听觉的告警提示信息。 

二十三、具有实时监测和保存系统运行情况、传感器工

作状态和故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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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显示功能查验表 

编号 
显示 

功能 

空中交

通管制

塔台用

户 

机场

用户 

中央处

理单元 

观测

用户 

预报

用户 

系统监

控终端 

其他空

中交通

管制用

户 

其他航

空活动

主体用

户 

1 

风向风速瞬

时值（顺风、

顶风、侧风） 

        

2 

风向风速

2min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顺

风、顶风、

侧风） 

        

3 
风向风速 10 

min 平均值 
        

4 云底高度         

5 
1min 平均

MOR 值 
        

6 
10min 平均

MOR 值 
        

7 

1min平均的

跑道方向能

见度值 

        

8 
跑道视程

1min平均值 
        

9 

跑道视程

10min 平均

值 

        

10 
修正海平面

气压（QNH） 
        

11 
场面气压

（QFE） 
        

12 气温         

13 相对湿度         

14 露点温度         

15 日最高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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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最高气温

出现时刻 
        

17 日最低气温         

18 
日最低气温

出现时刻 
        

19 日降水         

20 1h 降雨量         

21 天气现象         

22 
正在使用 

的跑道 
        

23 
跑道灯光 

强度 
        

2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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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非测量功能查验表 

编号 功能项 能力 
具体

分项 

具体

描述 

查验

方式 
查验人 备注 

1 数据输入       

2 接收报文       

3 发送报文       

4 编辑报文       

5 告警功能       

6 监控功能       

7 远程控制       

8 参数配置       

9 存储功能       

10 纠错功能       

11 时钟同步       

12 中文显示       

13 无线传输       

14 有线传输       

15 信息查询       

16 统计功能       

17 跑道灯光设置       

18 可检定性       

19 可校准性       

2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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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系统性能核查表 

编号 性能 
能力及 

数  值 

具体 

分项 

具体

描述 

核查 

方式 
核查人 备注 

1 连续工作时间       

2 稳定工作时间       

3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4 
重要部件平均故障

间隔时间 
      

5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6 支撑杆       

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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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测量性能核查表 

编号 
         

性能 

能力（测量范

围、分辨力） 

天 气 条 件

(人工观测） 

测量

误差 

核查

方式 
核查人 备注 

1 风向       

2 风速       

3 气压       

4 气温       

5 湿度       

6 降水量       

7 云底高度       

8 气象光学视程       

9 跑道视程       

10 背景光亮度       

11 其他       



 

1 

附表 5 环境适应性核查表 

编号 
        

环  境 

能力及

数  值 

具体

分项 

具体

描述 

核查

方式 
核查人 备注 

1 温度       

2 湿度       

3 供电       

4 通信（无线、有线）       

5 防雷       

6 无故障时间       

7 
兼容性（电磁、数据、格

式） 
      

8 海拔高度       

9 高湿条件       

10 高盐条件       

11 沙尘条件       

12 极寒条件       

13 多霾条件       

14 冰冻条件       

15 高高原条件       

16 强降水条件       

17 高温条件       

18 其他       

 
 

 


